技术规范书
一、采购要求
1.质量要求：
1.1供应商必须依法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
1.2药品来源必须合法，药品质量抽样检验结果必须合格，供应商在提供药品配送服务时不得提供假冒伪劣药品。
2.配送要求：
2.1供货服务在接采购人订货通知后24小时之内完成，最长不得超过72小时。对急救用药的配送有应急措施并提供全天候服务等。
2.2严格按甲方下达的采购计划完成配送，急救药品（含临时采购药品）应按照甲方配送时限要求完成配送，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冰雪、洪水灾害等）应协助甲方做好药品借调服务。乙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如无货，采购量少等)不执行药品采购计划。对于不符合合同和质量要求的药品，乙方应及时更换。
2.3乙方必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售后服务：
3.1对于甲方未使用完或即将过期(有效期近6个月)的药品,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退货要求后，应无条件在10日内完成退、换货。
3.2、提供破损药品退换、近效期药品退换、短缺药品供应和其它伴随服务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4.其它要求：
4.1、对采购人新增药品随时能够满足需求。
4.2、配送药品必须符合规定及疫情防控的要求。
5.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的地点
6.付款方式：按合同约定付款
二、履约验收：
药品送达后，由采购人组织相关部门或委托第三方按照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及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的情况进行确认，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出具验收报告、验收单。
三、其他要求
1.供应商不得恶意低价投标。若恶意低价投标，成交后不能履约的，采购人将向成交供应商索赔并向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报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如成交供应商在单（批）次供货中，累计出现一次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偿所造成的损失。
3.供应商不能附加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4.接受采购人临时药品的调退换货需求。
5.所供药品质量及安全性能及其它指标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6.本项目推荐报价在限价以内的最低价供应商成交，请根据本项目的技术规范书要求提供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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